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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暨圓夢築學金申請簡章 

壹、主旨 

    『教育是弱勢孩子的希望與未來』，我們透過「穩定就學、鼓勵學藝」兩

方向發展。我們以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扶持家逢變故(天災、意外、生病等)，

導致就學困難之學生，得以繼續安心就學；另增設圓夢築學金鼓勵在學業、語

文、技能等方面樂於學習，勇於挑戰，提升自我能力與價值，成為更好的人，

開展更寬廣的未來。 

 

貳、主辦單位 

宜鼎國際教育基金會 

 

參、獎助對象 

1. 設籍或就讀於台北市南港區、基隆市、宜蘭縣等區域之國小、國中學生、高

中/職(含五專部 1~3 年級)學生。新北市汐止、瑞芳、深坑、萬里、貢寮、平

溪、雙溪區國小、國中學生、以及全市高中職學生申請。 

2. 近二年內家逢變故(如家中發生重大災害、重症、監護人服刑、政府介入處遇

之家暴案件等…)致使經濟陷困而有無法穩定就學之虞者。 

3. 上課出缺勤正常(無嚴重曠課者)。最近兩學期操性成績達 80 分以上；學業平

均成績國小 70 分，國高中職 60 分以上。 

 

肆、獎助時間 

    114 年 1 月至 114 年 12 月，為期一年。 

 

伍、獎助金額 

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 

每月提供貳仟元整，採每季 2、5、8、11 月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6,000 元

整，全年合計 24,000 元整。 

圓夢築學金 

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生於本會補助期間，取得非畢業規定之比賽/證照/檢定，

憑證明領取獎勵金 (獎勵項目及金額如表一、表二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圖一、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與圓夢築學金之關係圖 

國小階段 國中階段 高中/職階段 

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 圓夢築學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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✽表一：專業證照、比賽獎勵金 

類別 證照等級 獎勵金額(元) 註 

國內證照/比賽 

第一名；甲級 

或相對應最高階等級 

3,000 

中央政府主辦加碼 2000 中央政府主辦：如考選

部、勞動部、教育部等

主辦之常態類證照及比

賽。 

第二名；乙級 

或相對應次高階等級 

2,000 

中央政府主辦加碼 1000 

第三名；丙級 

或相對應第三高階等級 
1,000 

註：由於民間/國際單位辦理之證照及賽事眾多。故申請後由本會再行認定獎勵資格。 

 

✽表二：學科檢定/進步獎勵金 

檢定項目 次數 獎勵金額(元) 備註 

全國高中數理能力檢定(APX) 

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(APCS) 

美國高中數學競賽(AMC) 

等等……學科/能力測驗 

全民英檢(GEPT) 

多益測驗 TOEIC 

托福(TOEFL) 

雅思(IELTS) 

日語能力試驗(JLPT) 

法語檢定(DELF) 

越語認證(IVPT) 

泰語檢定(TLPT) 

等等……外文語種 

第一次 1,000 
1、檢定成績為全體參賽者

前 10% 加碼 2,000 元；前

20% 加碼 1,000 元(需有主

辦單位正式文件佐證) 

2、同教育階段補助單一檢

定/測驗合計$6,000元，每種

語言限補助一次，檢定項目

不可混合申請 

3、第二、三次申請，成績計

算說明： 

如英檢：第一次初級，第二

次中級，即獲得獎勵 

如多益：第一次 400 分，第

二次需達 440 分以上可領

取獎勵 

第二次 

本次成績較第一次 

等級提升一級以上 

或得分+10% 

2,000 

第三次 

本次成績較第二次 

等級提升一級以上 

或得分+10% 

3,000 

TOEIC 多益測驗是最被廣泛接受的英語測驗之一，也是世界最頂級以職場為基

準點的英語能力測驗。本會為鼓勵獎助學生自我成長，也提前準備職涯發展所

需之語言能力，特提供下列鼓勵措施： 

1. 本會扶助之獎助學生，每位可提供多益測驗報名費用 1 次。 

2. 報名測驗之獎助學生須參與宜鼎內部線上模擬考，不限使用次數。參與者可

獲 200 元禮券；第一次成績達「綠色證書」者(台灣高中生平均 564 分)再多

獲得 1,000 元獎勵金。 

3. 本會將視學生需求，協助募集多益測驗考題及參考書提供。 

4. 當年度成績出爐 1 個月內，可申請「圓夢築學金-學科檢定/進步獎勵金」。 



3 

 

 

陸、申請日期 

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 

1. 113/10/21 起至 113/11/22 日止。 

2. 每年一屆獎助學期滿後，需重新提案申請再行審查。 

3. 若學生有下年度考證、比賽規劃，可一併申請圓夢築學金。 

  圓夢築學金 

每季獎助學活動(2、5、8、11 月)辦理前，向本會檢附文件提出申請。 

 

柒、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(資料完整度將影響申請資格) 

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 由師長協助線上申請 

1. 申請方式 

由老師線上輸入學生基本資料與推薦理由，並完整上傳檢附文件 PDF

檔，即可送出申請。各校最多提報 4 位學生。本會收到申請電子文件

後，將以電子郵件回覆。申請網址如下： 

   https://fund.innodisk.com/events/ScholarshipForm.aspx。 

2. 申請文件(申請學生檢附) 

(1) 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申請表 

(2) 112 學年度含出缺勤紀錄之在學成績單；若國高中一年級新生提

出本學期段考成績單 

(3) 家逢變故証明文件(災難、變故或重症等之證明) 

(4) 最近三個月內申請者及法定監護者全戶戶籍謄本「詳細記事」正

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

(5) 全戶財產證明及所得稅證明(112 年度) 

圓夢築學金 

1. 申請方式 

線上資料填寫 

請掃 QR Cord 

https://fund.innodisk.com/events/ScholarshipForm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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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申請時，若學生有下年度考證、比賽規劃，可

由學校老師一併填寫，進行圓夢築學金申請；後續可由學生自行於每

季獎助學活動(2、5、8、11 月)辦理前，向本會提出申請，資料寄至

信箱 inno-foundation@innodisk.com。 

2. 申請文件(申請學生檢附) 

(1) 圓夢築學金申請表 

(2) 獲獎/證照/獎狀等證明文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捌、審核及通知 

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 

1. 本獎助學金之審核，分為書審、家訪/校訪兩階段辦理。 

2. 書審通過之申請案，將於 113 年 12 月安排家訪/校訪，屆時若需校訪，

懇請老師協助安排。申請結果以簡訊及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申請老師及學

生家長。 

3. 確認獎助之同學，於 114 年 2、5、8、11 月份分次發放獎助學金。當年

度 2 月份辦理相見歡活動時，請繳交「學生本人帳戶」封面影本，以利

後續獎助學金撥款。 

4. 獎助學金採匯款方式，直接匯入學生本人帳戶。若評估學生或監護人未

能善盡保管及運用，委由校方協助代管。 

圓夢築學金 

1. 學生提出申請後，由本會依學生所提出檢附文件審核，後續結果將會以

E-mail、Line 群組方式通知本人。 

2. 每季獎助學活動(2、5、8、11 月)當天，同學提供正本核閱，基金會安排

公開授獎，以茲鼓勵。 

 

導師登打 

1. 學生資料及推薦內容 

2. 圓夢築學金協助登打，並給

予說明建議(無須上傳附件) 

3. 備妥佐證文件，上傳 PDF 檔 

4. 完成申請，收到申請完成通

知 Mail 

學校行政流程 

1. 導師於申請完成通知 Mail 中，下載

附檔-用印申請書，協助列印並簽名 

2. 連同紙本一併交由註冊組長(承辦人)

確認並協助用印 

3. 校長用印 

4. 用印完成掃描 PDF 檔 

Mail 回傳 

1. 註冊組長或老師掃描用

印申請書(無須寄紙本) 

2. 檔案寄至基金會

Mail：inno-

foundation@innodis

k.com 

全線上申請 

file://///r-fileserver/share/Departments/inno-foundation/1.宜鼎國際教育獎助學金/112年度/申請表及辦法/inno-foundation@innodisk.com


5 

 

玖、其他說明 

停止撥款 

1. 本會將針對每屆獎助生，安排4次獎助學活動。學生可請假1次及補參

與1次(來會公益服務)，合計缺席2次。若超過2次（不含）以上，即取

消當年度獎助學金領取資格。 

例如：小明2月因寒輔無法參與活動，3月來會服務補參與，完成後即

可撥2月份獎助學款；5月因校慶日無法參與，並完成請假程序，可領

取5月份獎助學金。8月又因與同學有約而無法參與，則即停止當年度

後續獎助學金領取資格。 

2. 獎助生因未繼續升學而無學籍(補習班不列為學籍)、遲到/早退/曠課/請

假日數過多、中輟等未穩定就學狀況者，經本會確定後，即停發當年

度獎助金。 

3. 高三獎助生於領取獎助金當年度未繼續升學(大學/科大、二技、五專四

五年級者、軍警校)，則獎助金撥發至當年度8月底止；若有繼續升

學，則會發至當年度年底。 

4. 經發現申請資料偽造不實，刻意造假者，即取消當年度獎助學金之領

取資格。 

 

尚有名額 

若該屆獎助學審核結束後，尚有獎助學名額，仍可接受申請。唯領取獎助學

金期間，以通過申請之月份開始，截止日與當屆獎助學生相同。 

 

✽本獎助學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。 

 


